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

关于2026年5月8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

                                                 签发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市拟对河南聚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新型环保农药制剂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综合科。公示期为2026年5月8日－2026年5月13日。

电话：0391-8184107
通讯地址：孟州市黄河大道东段0596号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4547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6年5月8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河南聚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新型环保农药制剂改建项目
	焦作市孟州市西虢镇豫农生物创新园河南聚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聚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焦作锐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焦作市孟州市西虢镇豫农生物创新园河南聚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内容为：项目依托厂区内现有生产车间（粉剂生产车间378m²，复配车间500m²，颗粒剂生产车间1259m²）进行升级改造，本项目对原年产3000吨新型环保农药制剂项目进行升级改造，主要为减少乳油、可湿性粉剂、水悬浮剂和颗粒剂的生产规模，同时增加油悬浮剂、种子处理悬浮剂、微囊悬浮剂、可溶液剂、水剂、水乳剂、微乳剂、可溶性粉剂、饵剂产品，总生产规模仍为3000t/a，产品方案为固体类产品775吨，液体类产品2225吨。生产工艺：固体类产品分为粉剂和颗粒剂，其中粉剂生产工艺为外购原药、高岭土等经混合－粉碎－混合－检测－包装制得成品；颗粒剂生产工艺为外购原药、高岭土经混合－检测－包装制得成品。液体类产品生产工艺为外购原药、助剂等经混合搅拌-砂磨-混合-过滤-检验-包装等工艺进行生产。新增设备主要有粉碎机、搅拌釜、剪切罐、砂磨机、灌装机、喷码机、封口机、包装机等。
	（1）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分为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其中有组织废气包括1#液体制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包装等工序废气产生的颗粒物、VOCs；粉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破碎、包装等工序废气产生的颗粒物；2#液体制剂生产车间、3#液体制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包装等工序废气产生的颗粒物、VOCs；颗粒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包装等工序废气产生的颗粒物；以及污水处理站废气。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因集气效率未收集到的废气。

有组织废气：1#液体制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包装等工序废气经收集后经过袋式除尘器+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1）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排放；粉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破碎、包装等工序废气经收集后经过袋式除尘器（TA002）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2）排放；2#液体制剂生产车间、3#液体制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包装等工序废气经收集后经过袋式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5）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5）排放；颗粒剂生产车间投料、混合、包装等工序废气经收集后经过袋式除尘器（TA006）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6）排放。污水处理站废气经收集后经过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1）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排放。

颗粒物、VOCs、NH3、H2S、臭气浓度排放浓度、速率均能够满足《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1排放标准限值、《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4 年修订版）》中的“通用涉VOCs企业绩效引领性指标”要求以及《焦作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印发焦作市2026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焦环委办〔2026〕11号文件的要求。

工程无组织废气在采取加强设备维护管理，保证设备密闭性及集气措施收集效率；主要设备及产污设备处安装视频监控，视频数据保存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设置运行记录；厂区配备工业清扫车及吸尘器，加强污水处理站主要产污构筑物的密闭性；加强管理和维护；安装视频监控；污水处理站周围绿化措施后可得到有效控制。

废水

本工程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为设备清洗废水、车间地面拖洗废水、设备间接冷却废水、实验室废水和纯水制备废水。其中设备清洗废水回用于生产，不外排；车间地面拖洗废水、实验室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隔油+调节+沉砂+水解酸化+接触氧化”工艺，处理规模为15m3/d）处理达标后和纯水制备废水、设备间接冷却废水经厂区总排口进入豫农园区污水处理站（“调节沉淀+水解酸化+接触氧化”工艺，处理规模为700m3/d）处理后排入集聚区污水管网，之后经孟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滩区涝河。

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总排口处污染物排放浓度为COD 32.3mg/L、BOD5 8mg/L、SS 57.4mg/L、NH3-N 2.2mg/L、TP 0.2mg/L、石油类1mg/L，均能够满足《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523—2024）表1排放限值要求，同时亦能够满足豫农园区污水处理站收水要求（COD≤500mg/L、SS≤400mg/L、石油类≤20mg/L）。厂区废水经豫农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出水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二级标准，能够满足孟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COD≤360mg/L、SS≤280mg/L、NH3-N≤30mg/L、TP≤3.5mg/L）要求。
固废：

项目固废按性质分为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其中一般工业固废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袋（不含原药）、废包装桶、废反渗透膜；危险废物主要为废原药包装袋、废试剂瓶、检测废液、废工作手套及抹布、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污水处理站污泥以及废活性炭、除尘器收集的颗粒物。

一般固废经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内（50m2），售予废品回收站综合利用。

项目废原药包装袋、废试剂瓶、检测废液、废工作手套及抹布、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污水处理站污泥以及废活性炭、除尘器收集的颗粒物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仓库（50m2），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安全处置。

项目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和安全处置，各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4、噪声：设备室内布置，加装减振基础、消声器等降噪措施，项目四厂界噪声贡献值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在公众参与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反对意见


